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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供参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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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单项选择题(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,多选或少选、错选均不得分,每题2分,共10题/20分)

1.A 2.B 3.D 4.B 5.A

6.A 7.D 8.A 9.A 10.A

二、多项选择题(每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,多选或少选、错选均不得分,每题3分,共5题/

15分)

11.ABCD 12.ABCD 13.AB 14.ABCD 15.ABC

三、名词解释题(每题5分,共4题/20分)

16.国有独资公司:是指国家单独出资、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

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。

17.商业秘密: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、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

息、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。

18.横向垄断协议行为: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生产或销售同一类型产品或提供同一类服务

而处于相互直接竞争中的经营者,通过共谋而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,企业间的横向垄断协议行为也

称卡特尔。

19.财政法:是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。

四、简答题(每题10分,共3题/30分)

20.简述公司的主要特征。

参考答案:

(1)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组织。公司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立。公司设立时,不

仅在公司的章程、资本、组织机构、活动原则等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,在公司的设立程序等方面也

要符合法律的规定。(2分)

(2)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。营利是指通过经营获得利润,以较少的经营投入获取较

大的经营收益,营利性是一切企业组织存在和活动的基本动机。营利的目的不仅要求公司本身为

营利而活动,而且要求公司有盈利时应当分配给股东。(2分)

(3)公司是以股东投资为基础组成的企业组织。公司由股东的投资行为设立,股东的投资行为

形成的权利是股权。《公司法》规定,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、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

利。(3分)

(4)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。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是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的

重要区别之一。公司具备了法人的实质要件,即有自己独立的财产,是一个组织体,以自己的财产

独立承担民事责任,是独立的民事主体,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、诉讼活动,因此具有法人资

格。(3分)

21.简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特征。

参考答案: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,扰乱市场竞争秩序,损害其他经营

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。(5分)其特征表现为:

(1)不正当竞争行为是经营者的行为;(1分)

(2)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违法的行为;(1分)

(3)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的行为;(1分)

(4)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侵犯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;(1分)

(5)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。(1分)

22.简述国债的形式特征。

参考答案:

与税收等其他财政收入形式相比较,国债具有以下几点形式特征:

(1)国债的自愿性。所谓自愿性,是指国债发行或认购应建立在认购者自愿承购的基础上。这

一特征与税收所具有的依法强制特征有明显的差别。(3分)

(2)国债的有偿性。所谓有偿性,一是指通过发行国债筹集的财政资金,政府必须按期偿还。

除此之外,国债债权人还可以根据事先规定的利息率取得相应的利息,这也是国债区别于其他财政

收入形式的重要特征。(3分)

(3)国债的灵活性。所谓灵活性,是指国债发行与否以及发行多少,一般由政府根据财政资金

的余缺状况灵活地加以确定,而非必须通过法律形式预先规定。(2分)

(4)国债具有安全可靠性。国债以国家信用为担保,属于信用等级最高、安全性最好的债权债

务关系。因国债的高度安全可靠性,人们常称国债为“金边债券”。(2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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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案例分析题(共15分)

23.参考答案:

(1)丁某有权向乙电梯厂、丙公司、甲商场提起索赔请求。(1分)

《产品质量法》第46条规定,“本法所称缺陷,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、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

的危险;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,是指不符合该标准。”本案

中,自动扶梯突然逆向运行即是存在“不合理的危险”,属于缺陷产品。(3分)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40条和《产品质量法》第43条规定,“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、他人

财产损害的,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,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。属于产品的

生产者的责任,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,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。属于产品的销售者

的责任,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,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。”因此,自动扶梯的生产者

乙厂、销售者丙公司需要对丁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(3分)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18条第2款规定,“宾馆、商场、餐馆、银行、机场、车站、港口、影剧院等

经营场所的经营者,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。”因此,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,甲商场应当

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。(3分)

(2)丁某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款。(1分)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55条第2款规定,“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,仍然向消费者

提供,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,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

十九条、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,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。”本案中,

该型号自动扶梯在全国已经多次发生相同问题,但电梯厂均通过更换零部件、维修进行处理,并未

停止生产和销售,说明经营者明知该电梯存在缺陷。此外,顾客丁某在事故中受重伤导致半身瘫

痪,说明其健康受到严重损害。因此,丁某除了有权要求乙电梯厂赔偿损失,同时有权要求所受损

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。(4分)

(22096号)经济法学答案第3页(共3页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